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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地址：100210 臺北市福州街15號
承辦人：林怡君
電話：(02)2321－2200#8300
電子信箱：yjli@moea.gov.tw

受文者：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5月11日
發文字號：經商字第1120471473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節能設備汰換補助要點第五點及第四點附件二修正規

定.odt、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節能設備汰換補助要點第四點附件二.pdf、經濟部商
業服務業節能設備汰換補助要點第五點修正對照表及第四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pdf、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系統節能專案補助要點第五點附件二修正規定.pdf、經
濟部商業服務業系統節能專案補助要點第五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pdf、令.pdf)

主旨：檢送修正「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節能設備汰換補助要點」第

5點及第4點附件2及「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系統節能專案補

助要點」第5點附件2(下稱本補助)之受理公告及作業要點

各1份，請查照並惠予轉知所屬。

說明：

一、本部業以112年5月11日經商字第11204714730號令修正發布

「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節能設備汰換補助要點」第5點及第4

點附件2及「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系統節能專案補助要點」第

5點附件2，並自112年3月1日生效，一律採線上申請。

二、本補助相關事項詳如公告、作業要點及網站規定，請轉知

所屬及各事業。

正本：全國各縣市政府、文化部、教育部、衛生福利部、交通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台灣連鎖
暨加盟協會、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台灣服務業
聯盟協會、社團法人台灣服務業發展協會、中華民國糕餅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美食交流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記
帳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副本：經濟部工業局、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

檔　　號:
保存年限:

3

112/05/11 

112000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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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司(均含附件)

36





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系統節能專案補助要點第五點附
件二修正規定 

附件二、無稅籍登記，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商業服務業之

事業類型 

事業類型 佐證文件 

醫事機構、托嬰中心、長照機構、精神復健機構、

早期療育機構、老人福利機構及老人福利機構提

供日照服務、兒少福利安置及教養機構、兒童及

少年團體家庭服務提供單位、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開業執照或立案證明 

演藝團體 立案證明 

休閒農場 登記證書 

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立案證明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立案證明 

農產品批發市場 登記證書 

民宿業 登記證書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 立案證書  

庇護工場 設立許可證 

 



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系統節能專案補助要點第五點附件二

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二、無稅籍登記，符合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

商業服務業之事業類型 

 

事業類型 
佐證 
文件 

醫事機構、托嬰
中心、長照機
構、精神復健機
構、早期療育機
構、老人福利機
構及老人福利機
構提供日照服
務、兒少福利安
置及教養機構、
兒童及少年團體
家庭服務提供單
位、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 

開業執
照或立
案證明 

演藝團體 立案 
證明 

休閒農場 登記 
證書 

短期補習班、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 

立案 
證明 

私立教保服務機
構 

立案 
證明 

農產品批發市場 登記 
證書 

民宿業 登記 
證書  

民營汽車駕駛人
訓練機構 

立案 
證書  

庇護工場 設立許
可證 

 

附件二、無稅籍登記者，符

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屬商業服務業之事業類

型 

 

事業類型 佐證 
資料 

醫事機構、托嬰
中心、長照機
構、精神復健機
構、早期療育機
構、老人福利機
構及老人福利機
構提供日照服
務、兒少福利安
置及教養機構、
兒童及少年團體
家庭服務提供單
位、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 

開業執
照或立
案證明 

演藝團體 立案 
證明 

休閒農場、養殖
漁業 

登記 
證書 

短期補習班、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 

立案 
證明 

私立教保服務機
構 

立案 
證明 

農產品批發市場 登記 
證書 

民宿業 登記 
證書  

民營汽車駕駛人
訓練機構 

立案 
證書  

庇護工場 設立許
可證 

 

經檢視「養殖漁業」係屬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管理之行業

別，非屬商業服務業，故將

「養殖漁業」自本附件之事

業類型移除，並酌作文字修

正。 

 



 

 
 

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節能設備汰換補助要點第五點及
第四點附件二修正規定 

五、本要點補助汰換節能設備之項目及補助額度計算方式： 

(一)空調項目： 

1、節能設備： 

     (1)無風管空氣調節機：經核准登錄之能源效率分級標示為一級之

產品。 

     (2)接風管空氣調節機：經核准登錄之能源效率分級標示為一級氣

冷分離式或水冷式空氣調節機之室外機，搭配其系列型號

室內機之產品。 

     (3)節能設備以新品為限，其能源效率分級應符合本部公告之「無

風管空氣調節機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能源效率分級標示事

項、方法及檢查方式」；其產品廠牌、型號以本部能源局

「 能 源 效 率 分 級 標 示 管 理 系 統 」 網 站

（https://ranking.energylabel.org.tw/）載明者為限。 

2、補助額度： 

(1) 每臺按其額定冷氣能力每瓩（kW）補助新臺幣二千五百

元，並以新臺幣三萬五千元為補助上限。 

(2) 每一申請單位空調項目之補助金額上限為新臺幣二十萬

元。 

(二)照明燈具項目： 

1、節能設備： 

(1) 限發光二極體（LED）之各式照明燈具，並經本部能源局發

給節能標章使用證書且在有效期限內之「發光二極體平板燈

具」、「天井燈」、「筒燈及嵌燈」、「出口及避難指示

燈」、「室內照明燈具」、「辦公室及營業場所燈具」產品。 

(2) 節能設備以新品為限，其產品廠牌、型號以本部能源局「節

能標章」網站（https://www.energylabel.org.tw/index.aspx）

載明者為限。 

2、補助額度： 

(1) 每具補助百分之五十費用，並以新臺幣五百元為補助上限。 



 

 
 

(2) 每一申請單位照明燈具項目之補助金額上限為新臺幣五萬元。 

(三)申請單位如以總公司（機構）或分公司（機構）分別提出申請，

同一公司（機構）補助金額合計以新臺幣五百萬元為上限。 

 

 

 

 



經濟部商業服務業節能設備汰換補助要點第五點修正對

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本要點補助汰換節能設

備之項目及補助額度計

算方式： 

   (一)空調項目： 

1、節能設備： 

   (1)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經核准登錄之能源效

率分級標示為一級之

產品。 

(2)接風管空氣調節機：

經核准登錄之能源效

率分級標示為一級氣

冷分離式或水冷式空

氣調節機之室外機，

搭配其系列型號室內

機之產品。 

(3)節能設備以新品為

限，其能源效率分級

應符合本部公告之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

項、方法及檢查方

式」；其產品廠牌、型

號以本部能源局「能

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

系 統 」 網 站

（https://ranking.energy

label.org.tw/）載明者

為限。 

2、補助額度： 

 (1)每臺按其額定冷氣能

力每瓩（kW）補助新

臺幣二千五百元，並

以新臺幣三萬五千元

為補助上限。 

(2)每一申請單位空調項

目之補助金額上限為

新臺幣二十萬元。 

(二)照明燈具項目： 

1、節能設備： 

五、本要點補助汰換節能設

備之項目及補助額度計

算方式： 

   (一)空調項目： 

1、節能設備： 

(1)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經核准登錄之能源效

率分級標示為一級 之

產品。 

 (2)接風管空氣調節機：

經核准登錄之能源效

率分級標示為一級氣

冷分離式或水冷式空

氣調節機之室外機，

搭配其系列型號室內

機之產品。 

(3)節能設備以新品為

限，其能源效率分級

應符合本部公告之

「無風管空氣調節機

容許耗用能源基準與

能源效率分級標示事

項、方法及檢查方

式」；其產品廠牌、型

號以本部能源局「能

源效率分級標示管理

系 統 」 網 站

（https://ranking.energy

label.org.tw/）載明者

為限。 

2、補助額度： 

 (1)每臺按其額定冷氣能

力每瓩（kW）補助新

臺幣二千五百元，並

以新臺幣三萬五千元

為補助上限。 

(2)每一申請單位空調項

目之補助金額上限為

新臺幣二十萬元。 

(二)照明燈具項目： 

1、節能設備： 

為協助商業服務業汰換營業

場所老舊設備、照明燈具，

以提升節電效率，依據本要

點第四點第二項規定，申請

單位有稅籍登記者，同一統

一編號以申請一次為限。考

量補助經費有限及現行申請

單位除以總公司（總機構）

名義提出申請外，分公司

（分支機構）如具有獨立統

一編號且汰換其營業場所老

舊設備、照明燈具，亦能發

揮本要點所定節電效率目

的，而有提出申請之實益；

為明確前述總公司(總機構)

及分公司(分支機構)分別提

出申請時之要件，及同一公

司(機構)補助金額上限，爰

增訂第三款規定。 



 (1)限 發 光 二 極 體

（LED）之各式照明

燈具，並經本部能源

局發給節能標章使用

證書且在有效期限內

之「發光二極體平板

燈具」、「天井燈」、

「筒燈及嵌燈」、「出

口及避難指示燈」、

「室內照明燈具」、

「辦公室及營業場所

燈具」產品。 

(2)節能設備以新品為

限，其產品廠牌、型

號以本部能源局「節

能 標 章 」 網 站

（https://www.energyla

bel.org.tw/index.aspx）

載明者為限。 

2、補助額度： 

 (1)每具補助百分之五十

費用，並以新臺幣五

百元為補助上限。 

 (2)每一申請單位照明燈

具項目之補助金額上

限為新臺幣五萬元。 

 (三)申請單位如以總公司

（機構）或分公司(機

構）分別提出申請，

同一公司（機構）補

助金額合計以新臺幣

五百萬元為上限。 

 (1)限 發 光 二 極 體

（LED）之各式照明

燈具，並經本部能源

局發給節能標章使用

證書且在有效期限內

之「發光二極體平板

燈具」、「天井燈」、

「筒燈及嵌燈」、「出

口及避難指示燈」、

「室內照明燈具」、

「辦公室及營業場所

燈具」產品。 

 (2)節能設備以新品為

限，其產品廠牌、型

號以本部能源局「節

能 標 章 」 網 站

（https://www.energyla

bel.org.tw/index.aspx）

載明者為限。 

2、補助額度： 

(1)每具補助百分之五十

費用，並以新臺幣五

百元為補助上限。 

(2)每一申請單位照明燈

具項目之補助金額上

限為新臺幣五萬元。 

 

 

 

 

 

 

 

 



第四點附件二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件二、無稅籍登記，符合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

商業服務業之事業類型 

 

事業類型 佐證 
文件 

醫事機構、托嬰
中心、長照機
構、精神復健機
構、早期療育機
構、老人福利機
構及老人福利機
構提供日照服
務、兒少福利安
置及教養機構、
兒童及少年團體
家庭服務提供單
位、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 

開業執
照或立
案證明 

演藝團體 立案 
證明 

休閒農場 登記 
證書 

短期補習班、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 

立案 
證明 

私立教保服務機
構 

立案 
證明 

農產品批發市場 登記 
證書 

民宿業 登記 
證書  

民營汽車駕駛人
訓練機構 

立案 
證書  

庇護工場 設立許
可證 

 

附件二、無稅籍登記，符合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

商業服務業之事業類型 

 

事業類型 佐證 
文件 

醫事機構、托嬰
中心、長照機
構、精神復健機
構、早期療育機
構、老人福利機
構及老人福利機
構提供日照服
務、兒少福利安
置及教養機構、
兒童及少年團體
家庭服務提供單
位、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 

開業執
照或立
案證明 

演藝團體 立案 
證明 

休閒農場、養殖
漁業 

登記 
證書 

短期補習班、兒
童課後照顧服務
中心 

立案 
證明 

私立教保服務機
構 

立案 
證明 

農產品批發市場 登記 
證書 

民宿業 登記 
證書  

民營汽車駕駛人
訓練機構 

立案 
證書  

庇護工場 設立許
可證 

 

經檢視「養殖漁業」係屬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管理之行業

別，非屬商業服務業，故將

「養殖漁業」自本附件之事

業類型移除。 

 



 

 
 

附件二、無稅籍登記，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屬商業服務業之事業類型 

 
事業類型 佐證文件 

醫事機構、托嬰中心、長照機構、精神復健機
構、早期療育機構、老人福利機構及老人福利機
構提供日照服務、兒少福利安置及教養機構、兒
童及少年團體家庭服務提供單位、身心障礙福利
機構 

開業執照或立案證明 

演藝團體 立案證明 

休閒農場 登記證書 

短期補習班、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立案證明 

私立教保服務機構 立案證明 

農產品批發市場 登記證書 

民宿業 登記證書  

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 立案證書  

庇護工場 設立許可證 

 




